珠海市储备粮仓储管理暂行规定（珠粮〔2006〕21号）

废止说明：《珠海市储备粮仓储管理暂行规定》于2006年印发实施，内容包括总则、岗位职责、粮食出入库管理、保管期间管理、粮食质量管理、仓储科技管理、仓储人员培训、仓储设备管理、安全管理、监督检查、库容库貌和附则共12部分。

2009年，为了规范粮油仓储单位的粮油仓储活动，维护粮食流通秩序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》和相关法律法规，国家发改委制定并印发了《粮油仓储管理办法》。

2016年，为规范粮库安全储粮作业与管理行为，确保粮油安全储存，依据《粮油仓储管理办法》《粮油储藏技术规范》《粮油储存安全责任暂行规定》等制度标准规范，国家粮食局编制了《粮油安全储存守则》《粮库安全生产守则》《粮油储存安全责任暂行规定》（合并简称“一规定两守则”），共同形成粮食行业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的问责制度与行为准则。

鉴于《珠海市储备粮仓储管理暂行规定》制定时间较早，不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，国家层面制定的管理办法规定守则已含括该规定的内容，因此建议对2006年印发的《珠海市储备粮仓储管理暂行规定》予以废止。
